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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定地方

第二頁

• 美國 ("集體訴訟")  

• 澳洲 ("集體訴訟")  

• 英國 ("組別訴訟令") 



研究範圍

第三頁

 法律程序的開展

 案件管理

 審訊及判決

 和解

 金錢濟助的評估及分配

 訟費及資金來源



法律程序的開展 - 核證

第四頁

• 在美國，集體訴訟須獲法院核證才可開展

• 在澳洲，除非法庭另有命令，展開集體訴訟

前無須核證

• 在英國，在提出組別訴訟前須向法庭申請

《組別訴訟令》

• 在香港，現行代表的法律程序無須核證

• 法改會建議集體訴訟須獲法院核證才可開展



法律程序的開展 - 門檻規定

第五頁

• 美國、澳洲和英國的門檻規定，均要求人數眾

多和共同權益

• 美國規定集體成員的共通爭議須凌駕個人爭議

• 在英國，《組別訴訟令》須為最適當的案件訴

訟方式 ，亦須徵得適當的官員同意

• 香港現行程序主要要求集體成員須有相同權益

• 法改會建議核證準則為 :人數、理據、共通

性、優越性及代表性



群體成員的地位

第六頁

• 在美國和澳洲的集體訴訟，集體成員並非法律

程序的一方；而在美國缺席的集體成員是被動

的訴訟一方，雖不親身出庭但被代表出席

• 在英國，《組別訴訟令》下每名訴訟人均屬訴

訟一方

• 在香港，有代表的群體成員並非現行法律程序

中的訴訟方

• 在法改會建議中，集體成員並非訴訟的一方



選擇退出／選擇加入機制
• 在美國和澳洲的集體訴訟制度下，集體成員

有權不參與法律程序，即選擇退出

• 在英國，《組別訴訟令》制度屬選擇加入制

度，選擇訴訟者須在群體登記冊內登記

• 香港的代表法律程序，被代表的一方在訴訟

展開前已預先確定，並無機制讓人選擇加入

或選擇退出

• 法改會建議選擇退出機制，但涉及來自香港

以外的當事人，則為選擇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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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代表

• 在美國和澳洲，維護消費者權益的團體和工

會等機構可以代表其會員開展集體訴訟

• 在英國《組別訴訟令》下，並無訴訟代表 ，

機構並不能使用《組別訴訟令》代表其會員

開展訴訟

• 香港的法例，並無指明機構是否可以代表其

會員開展代表的法律程序

• 法改會亦無相關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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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爭議的管理

第九頁

• 美國、澳洲和英國均可設立分組

• 在美國，個人爭議的處理取決於司法創意

• 澳洲法庭可就個人爭議的裁決作出指示

• 在英國，共同和個人爭議一般由不同法庭處理

• 在香港，如群體成員權益各異，不能進行代表

的法律程序，故不設分組；而法庭甚少就個人

爭議分開審訊

• 法改會建議可另立分組，特別是參與香港集體

訴訟的外地集體成員；而並無指明個人爭議如

何處理



和解

第十頁

• 在美國和澳洲的集體訴訟制度中，和解須獲

司法核准，才具有法律效力

• 英國的《組別訴訟令》制度並無特訂規例，

規定法庭審查和批准和解建議

• 在香港，在代表的法律程序中達成的和解與

任何其他民事訴訟所達成的和解並無分別

• 法改會建議無指明和解如何處理



訟費及資金來源 (1)

第十一頁

• 在美國和澳洲，集體成員並非訴訟方，一般

無責任支付於己不利的訟費

• 在英國的《組別訴訟令》，群體訴訟人平均

分擔訟費

• 在香港，被代表的一方並非訴訟方，故無須

支付訟費；然而，法庭有權預先命令群體所

有成員就訴訟結果承擔訟費

• 法改會建議，集體成員豁免支付訟費



訟費及資金來源 (2)
• 在美國依按判決金額收費協議，律師從訴訟收回的賠

償中取回報酬，並承擔訴訟失敗的財務風險

• 在澳洲，訴訟代表可向法庭申請訟費補償；依照按條

件收費安排，律師只會在取得勝訴後向原告人收取費

用；商業訴訟資助人支付訴訟費用並承擔訴訟失敗的

財務風險

• 在英國，依照按條件收費安排，原告人在敗訴時不需

要支付或只需支付低額的訟費；訴訟資助人墊支訴訟

費用，以換取部分勝訴時取回的款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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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費及資金來源 (3)
• 在香港，現時並無特別的資金來源以協助準

訴訟代表開展代表的法律程序；消費者訴訟

基金可協助消費者提出代表訴訟，但未有此

類案例

• 法改會建議，將法律援助計劃和法律援助輔

助計劃擴及集體訴訟；長遠設立全面的集體

訴訟基金；將消費者訴訟基金的適用範圍擴

及集體訴訟；由私人的訴訟出資公司介入為

可以考慮的方案 第十三頁


